
 

 
 
 
 
 
 
 
 
 

 
 

农 业 机 械 推 广 鉴 定 大 纲 

DG/T 053—2019 
代替DG/T 053—2017 

 

 

 

饲草揉碎机 

 

 

 

 

2019-03-08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布 

2019-04-01实施 

DG 





DG/T 053—2019 

目    次 

前言 ................................................................................. II 

1范围 ................................................................................. 1 

2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基本要求 ............................................................................. 1 

3.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 1 

3.2 样机确定 ........................................................................... 1 

3.3 生产量和销售量 ..................................................................... 1 

3.4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 1 

4初次鉴定 ............................................................................. 2 

4.1 一致性检查 ......................................................................... 2 

4.2 安全性评价 ......................................................................... 3 

4.3 适用性评价 ......................................................................... 4 

4.4 可靠性评价 ......................................................................... 7 

4.5 综合判定规则 ....................................................................... 8 

5产品变更 ............................................................................. 9 

附录 A（规范性附录）产品规格表 ........................................................ 10 

附录 B（规范性附录）用户调查表 ........................................................ 11 

 

I 



DG/T 053—2019 

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DG/T 053—2017《饲草揉碎机》的修订。 

本大纲与DG/T 053—201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基本要求的内容； 

——修改了一致性检查的内容； 

——修改了安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适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可靠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产品变更的有关内容； 

——删除了有效期满续展； 

——修改了附录的内容。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DG/T 053—2017。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试验鉴定站、陕西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吴鸣远、王延宏、王强、高云燕、荣杰、杨海龙、王若飞、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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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草揉碎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饲草揉碎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饲草揉碎机、秸秆揉丝机和饲草粉碎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239.1—2006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

检验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5155—2013  饲草粉碎机技术条件 

JB/T 9822.2—2008  锤片式饲料粉碎机  第2部分：锤片 

3 基本要求 

3.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用户名单(应为产品定型后的用户名单，内容包括用户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出厂日期、购买日期等),提供的用户名单中机具须使用 200 h以上，转子宽度与转子

工作直径之比小于等于 0.2 的用户数量 5户，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大于 0.2的用户数量

10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3.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 12 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数量为 1台，用于鉴定。样机由制造

商在规定时间送达指定地点。由鉴定人员和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

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3.3 生产量和销售量 

申请推广鉴定时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生产量和销售量 

转子宽度与转子直径之比 生产量（台） 销售量（台） 

＞0.2 ≥10 ≥10 

≤0.2 ≥5 ≥5 

3.4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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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量程应满足表2的规定。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

效期内。 

表2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5 m 10 mm 

0 m～5 m 1 mm 

2 时间 0 h～12 h 1 s/d 

3 温度 0 ℃～50 ℃ 2℃ 

4 质量 
0 kg～100 kg 0.1 kg 

0 g～6000 g 1 g 

5 噪声 40 dB(A)～130 dB(A) 2 级 

6 电能 0 kW·h～100 kW·h 1 级 

7 硬度 20 HRC～70 HRC 1.5 HRC 

8 力矩 0 N·m～450 N·m 3级 

4 初次鉴定 

4.1 一致性检查 

4.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3。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

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表述的产品技术规格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

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3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4.1.2 判定规则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产品标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2%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4 配套动力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电机标牌 
额定转速 

5 主轴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标牌 

6 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 

7 转子直径（不带锤片） 允许偏差为2% 测量转子部件最大直径 

8 转子宽度 允许偏差为2% 测量转子部件最大宽度 

9 转子工作直径 允许偏差为2% 测量静态下锤片工作时最大的回转直径 

10 锤片数量 一致 核对 

11 喂入方式 一致 核对 

12 刀片数量
*
 一致 核对 

13 铡切机构型式
*
 一致 核对 

14 揉搓机构型式
*
 一致 核对 

注：外形尺寸是指样机在硬化检测场地上的实际作业时的尺寸，带有“
*
”的适用时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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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3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

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2 安全性评价 

4.2.1 安全性能 
噪声试验与适用性性能试验同时进行。采用声级计的A计权网络。机具周围不应放置障碍物，允许

一边有墙壁，但样机与墙壁的距离应大于2 m。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传声器面向噪声源，传声器

距离地面高度为1.5 m，与机具表面距离为1 m（按基准体表面计），用慢档进行测量。测量点不应少

于四点，通常是机具周围测量表面矩形的中心线上。当相邻测点实测噪声声压级相差超过5 dB(A)时，

应在其间（在矩形边上）增加测点。每测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再计算各测点噪声值的平均值为测定结

果。 

背景噪声应比作业时噪声测量值低10 dB(A)以上，若不能满足此规定，则：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A

声级噪声值与背景噪声的A声级之差小于3 dB(A)时，测量结果无效；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A声级噪声值

比背景噪声的A声级高于10 dB(A)时，则背景噪声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A声级噪声

值与背景噪声的A声级相差小于10 dB(A)而大于3 dB(A)时,则应按表4进行修正。 

表4 噪声修正值 

背景噪声与样机噪声的差值  dB(A) 3 4～5 6～8 9～10 ＞10 

从测量值中应减去  dB(A) 3 2 1 0.5 0 

4.2.2 安全防护 
4.2.2.1 当主机与电机配套销售时，外露运转部件如皮带、皮带轮等应有牢固可靠的防护罩。 

4.2.2.2 单机销售时，应在机体上留有防护罩安装位置。 

4.2.2.3 固定转子轴承座及动、定刀片的紧固件的螺栓（钉）和螺母安装后，其扭紧力矩应符合表 5

的规定。测定紧固件扭紧力矩时，先在装配位置上打标记，然后放松约 1/4圈，用扭力扳手拧回到打

标记位置，此时扭矩扳手测得的数值即为此时紧固件的扭紧力矩。 

表5 转子轴承座和动、定刀片紧固件扭紧力矩值 

公称尺寸 扭紧力矩/（N·m） 扭紧力矩公差值 

M6 11.5 

±20% 

M8 30 

M10 50 

M12 90 

M16 225 

M20 435 

4.2.2.4 带有铡切机构的机型，喂入口处应有防护罩，防护罩外缘到切刀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550 mm。 

4.2.2.5 加工干秸秆生产率大于 2.5 t/h或加工青秸秆生产率大于 5 t/h的秸秆揉丝机和饲草粉碎机

应设自动喂入机构和过载保护装置。 

4.2.3 安全信息 

4.2.3.1 安全标志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如防护装置的开口处、维修保养时有危险的部位），应在其

附近固定永久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型式应符合GB 10396的规定。以下装置应有安全标志并在说明书

中复现： 

a) 机壳外面主轴处应有主轴旋转标志； 

b) 喂入口处； 

c) 旋转部件的防护罩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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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安全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书应给出或指出下列内容： 

a) 开机前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保养；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拧紧，主轴转向是否与规定

方向相同，机壳是否锁住等； 

b) 应根据机器铭牌规定选用电动机，不准随意提高主轴转速，不准随意拆卸各部分的防护装置； 

c) 更换定、动刀片和转子轴承座的紧固件时，不得用普通紧固件代替； 

d) 作业时如发生异常声响应立即停机检查，禁止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 

e) 未掌握机具安全使用规则的人不准单独作业； 

f) 严禁未成年人及酒后、带病或过度疲劳人员开机作业； 

g) 加工过程中，喂料口堵塞时，不准用手或铁棒帮助喂入； 

h) 待粉（揉）碎的饲草应防止混入铁器、石块等杂物； 

i) 机具所配电机、电器应有接地装置； 

j) 工作场地应宽敞、通风并备有防火设备。 

4.2.4 判定规则 

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全部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3 适用性评价 

4.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作业性能试验与用户适用性意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企业所明示的产品

适用范围，重点考核机具对物料的适用能力。 

4.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生产率（饲草揉碎机、秸秆揉丝机、饲草粉碎机）、千瓦小时产量（饲草揉碎机、

秸秆揉丝机、饲草粉碎机）、吨料电耗（秸秆揉丝机）、丝化率（秸秆揉丝机）、破节率（饲草揉碎

机）等作业性能和用户适用性意见。 

4.3.3 作业性能 

4.3.3.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试验开始前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样机进行调整和保养，使机具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试

验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换零部件；配套动力采用符合要求的电动机。 

b）试验时，电动机的工作电压为380 V（或220 V）×（1±5%），电动机的平均负荷应在额定功

率的85%～110%，饲草粉碎机试验用φ3 mm的筛片。 

c）试验应在室外进行，样机应安装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 

d）负载试验进行三次，取三次试验的算数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f) 应根据企业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明示的，且符合表6规定的一种物料进行试验。 

表6 物料品种和含水率 

机具类型 物料名称 作物相对含水率 

饲草揉碎机 玉米秸秆 / 

秸秆揉丝机 
玉米秸秆、稻草（干秸秆） 15%～25% 

玉米秸秆、稻草（青秸秆） 55%～65% 

饲草粉碎机 饲草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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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a）物料含水率 

从待加工物料中不同位置取样三次,每次抽取50 g左右的样品，将其烘干到质量不再减少为止，再

称样品烘干后质量，按式（1）计算，测定3次取平均值作为物料相对含水率值。 

100×
−

=
Q

HQ
c G

GG
H %…………………………………(1) 

式中：   

cH ——物料相对含水率； 

QG ——烘干前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HG ——烘干后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也可用符合要求的其他仪器测定物料相对含水率，测定三次取平均值作为物料相对含水率。 

b) 负荷程度 
在测试千瓦小时产量同时，记录工作时间内耗电量、纯工作时间，按式（2）～（4）计算负荷程

度，测定三次。 

                     
ct

WP =1 …………………………………(2) 

                   η⋅= 12 PP …………………………………(3) 

              1002 ×=
P
P

ε %…………………………………(4) 

式中：   

1P ——电机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2P      电机平均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W      工作时间内总耗电量，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ct       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η       电机标定效率； 

P       电机标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ε       电机负荷程度。 

c）生产率（饲草揉碎机、秸秆揉丝机）  

将物料称重，从喂入开始至喂入结束时止，记录纯工作时间，按式（5）计算生产率。 

H
HGE

-1
-1

t
c

c
c ×= …………………………………(5) 

   式中： 

cE ——生产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G ——工作时间内的作业量，单位为千克（kg）； 

H ——物料标准含水率(饲草揉碎机为17%；秸秆揉丝机：干秸秆按20%计算，青秸秆按60%计算)。 

d）生产率（饲草粉碎机） 

在样机负荷程度满足规定工况条件下，待样机达到正常工作状态方可开始测试。计时开始与终了应

与取样同步，测定该区段内被粉碎的物料质量与相应的时间。按式（6）计算生产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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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t

GE = …………………………………(6) 

e)千瓦小时产量（饲草揉碎机、秸秆揉丝机） 

测定生产率的同时，测定耗电量，按式（7）计算千瓦小时产量。 

H
H

W
G

ga -1
-1 c×= …………………………………(7) 

式中： 

ag       千瓦小时生产率，单位为千克每千瓦小时[kg/（kW·h）]。 

f）千瓦小时产量（饲草粉碎机） 

测定生产率的同时，测定耗电量，按式（8）计算千瓦小时产量。 

W
Gga = …………………………………(8) 

g）吨料电耗（秸秆揉丝机） 

每次负载试验前，先启动样机空转1 min～5 min后，开始喂入已称量的试验用秸秆。同时开始累积

耗电量和试验时间，用秸秆全部进入样机时，停止累计并记录耗电量和试验时间。待样机内秸秆全部排

空后，停止运转样机，将加工后的成品全部收集并称其质量（包括成品样品）。按式（9）计算吨料电

耗，结果保留1位小数。 

1000
-1
-1

c

××=
H
H

G
WQ ………………………………… (9) 

式中： 

Q——吨料电耗，单位为千瓦每吨[（kW·h）/t]。 

    h）丝化率（秸秆揉丝机） 

在每次负载试验开始5 min后，每间隔5 min在成品出口横断接取成品样品1次，共接取3次，每次

接取样品不少于200 g。将3次样品混合称其质量，捡出其中长度10 mm～180 mm，几何宽度不大于5 mm

的秸秆丝状物并称量质量。按式（10）计算秸秆丝化率，结果保留1位小数。 

1m 100
m

S = × %……………………………………(10) 

式中：   

S       秸秆丝化率； 

1m       样品中秸秆丝质量，单位为克（g）；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i）破节率（饲草揉碎机） 

从测试的始、中、末阶段从出料口处各接取样三次，混合后采用十字交叉法取小样100 g，按式（11）

计算，各阶段各自的破节率，再计算平均值。 

100×=
J

P
p G

GS %…………………………………(11) 

式中：   

pS —— 破节率； 

PG —— 草节被压扁或破成两瓣以上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JG —— 小样中带节草总质量，单位为克（g）。 

4.3.4 用户适用性意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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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进行用户适用性意见调查。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小于等于

0.2 的用户数量 5 户，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大于 0.2 的用户数量 10 户。调查可采取实地、

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 B。 

4.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全部满足要求且用户适用性意见调查结果“好”和“中”两项合计不小于调查

总数的80%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 可靠性评价 

4.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用户调查与关键零部件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4.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内容包括用户满意度和关键零部件检查。 

4.4.2.1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用户适用性意见调查同时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 B。按式（12）计算用户满意

度 S 。 

1

1 20
m

i
i

S s
m =

= ×∑ …………………………………(12)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 

表7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分类举例 

致命故障 

导致机具功能完全丧失或重大经济损失的

故障，危及作业安全、导致人身伤亡或重要

总成的报废。 

主轴、机体断裂，壳体开裂；刀轮（刀盘）、锤片断裂

等。 

严重故障 
导致机具功能严重下降或经济损失较大；主

要零部件损坏、关键部位紧固件损坏。 

动刀裂纹、齿轮断齿等。主要部件断裂；机座变形、开

焊；转子损坏，造成整机不能正常运转等。 

一般故障 

次要零件损坏；性能参数下降到规定值以

下；故障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能用随机备

件和常用工具在短时间内排除的故障。 

工作时有异常声音；联接件有松动现象；运转不平稳动

定刀崩刃、联轴器损坏、齿面磨损等。 

轻度故障 
暂不影响正常工作，不需要更换零件，能用

一般工具轻易排除的故障。 
链条脱链；出料口堵塞；传动带打滑等。 

4.4.2.2 关键零部件检查 
关键零部件检查主要包括： 

a）锤片硬度 

锤片硬度检查按照JB/T 9822.2-2008中4.2条款规定的方法进行。饲草揉碎机和秸秆揉丝机锤片硬

度应符合JB/T 9822.2-2008中3.4条款的规定；饲草粉碎机锤片硬度应符合JB/T 5155-2013中3.4.1.3

条款的规定。 

b）锤片质量差 

在试验样机上拆卸径向相对的两组锤片，每组分别称重，按径向相对关系计算两组别间的质量差，

取最大值。饲草揉碎机与饲草粉碎机相对两组锤片间的质量差应不大于5 g；秸秆揉丝机相对两组锤片

间的质量差应不大于Ag。A值按式（1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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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rn

MaA ·
·

1- ≤＜）（ …………………………………（13） 

式中： 

A       正整数； 

a        6.5×10
-6
，单位为千克分每转毫米[(kg·min)/(r·mm)]； 

M       转子上的锤片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n        转子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r        转子工作半径，单位为毫米（mm）。 

c）转子平衡 

饲草揉碎机：转子平衡按照GB/T 9239.1—200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

比小于0.2，转子直径小于450 mm时，转子应做单面平衡；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大于等于0.2

时或转子直径大于等于450 mm时，转子应做双面平衡，精度等级为G16。 

秸秆揉丝机：当铡切机构与揉丝机构分别固定在两根主轴上时，应分别检验两个转子的平衡精度。

用于检验平衡精度的转子应不包含刀片或锤片，转子工作直径大于450 mm，且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

径比大于0.2时，应按照GB/T 9239.1—2006规定的方法检验转子的双面平衡；否则，检验转子的单面

平衡。转子平衡精度应不低于GB/T 9239.1—2006中表1规定的G16级。 

饲草粉碎机：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小于0.2时，转子（不带锤片，但带销轴和隔套）应按

照GB/T 9239.1—2006的规定做单面平衡；当转子宽度与转子工作直径之比大于0.2时，转子应按GB/T 

9239.1—2006的规定做双面平衡，其精度不低于G16级。 

4.4.3 判定规则 

用户满意度 S不小于 80分，且用户调查中未发生表 7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关键零部件检

查符合本大纲 4.4.2.2要求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

纲要求。 

4.5 综合判定规则 

4.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和要求见表 8。 

表8 初次鉴定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饲草揉碎机 秸秆揉丝机 饲草粉碎机 

一致性检查 1 检查项目见表3 / 符合本大纲本大纲表3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性能 噪声 dB(A) 0≤9 ≤93 ≤90 

2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 4.2.2 的要求 

3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 4.2.3 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丝化率 / / ≥90% / 

2 破节率 / ≥90% / / 

3 生产率 kg/h 达到企业产品技术文件规定 

4 千瓦小时产量 kg/（kW·h） ≥90 
干秸秆≥70 不带铡切机构≥27 

青秸秆≥350 带铡切机构≥40 

5 吨料电耗 （kW·h）/t / 
干秸秆≤15 

/ 
青秸秆≤3 

6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好”和“中”两项合计占调查总数不小于 8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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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饲草揉碎机 秸秆揉丝机 饲草粉碎机 

可靠性评价 

1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2 故障情况 / 在用户调查中未发生本大纲表 7 所述的致命故障、严重故障 

3 关键零部件检查 / 
锤片硬度、锤片质量差和转子平衡符合本大纲 4.4.2.2 要

求。 

4.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5 产品变更 

5.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9。 

表9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限制范围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配套动力额定功率 不允许变化 / / 

4 配套动力额定转速 不允许变化 / / 

5 主轴额定转速 不允许变化 / / 

6 传动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7 转子直径（不带锤片） 不允许变化 / / 

8 转子宽度 不允许变化 / / 

9 转子工作直径 不允许变化 / / 

10 锤片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11 喂入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12 刀片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13 铡切机构 不允许变化 / / 

14 揉搓机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5.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9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5.3 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5.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9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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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 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4 配套动力额定功率 kW  

5 配套动力额定转速 r/min  

6 主轴额定转速 r/min  

7 生产率 kg/h  

8 传动方式 /  

9 转子直径（不带锤片） mm  

10 转子宽度 mm  

11 转子工作直径 mm  

12 锤片数量 片   

13 喂入方式 /  

14 刀片数量（适用时） /  

15 铡切机构型式（适用时） /  

16 揉搓机构型式（适用时） /  

注：本表需按申报机型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所测机型未涉及的参数用“/”填写。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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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情况 
姓名  电话  

通讯地址  

机具情况 

型号名称  生产日期  

配套动力     kW ( 单相   三相   柴油机) 产品编号  

生产企业   

用户适用

性意见 

物料品种 □玉米秸秆      □稻草         □其他 

物料品种的适用情况    

揉丝效果 □好 □中 □差 

破节效果（饲草揉碎机） □好 □中 □差 

耗电情况 □好 □中 □差 

生产率 □好 □中 □差 

可靠性 

情况 

截止200h

时发生的

故障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故障原因及处理 故障级别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安全事故情况 □有 □无 描述： 

重大质量故障

情况 
□有 □无 描述： 

可靠性用户满

意度 
□好［5分］       □较好［4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户签字  

备注  

注：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类别由调查人员填写； 

2、采用实地、信函调查方式的需用户签字； 

3、采用电话调查时，在备注栏中注明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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